2006年4A自由創意獎 


簡章
合辦單位：自由時報、4A（台北市廣告業經營人協會）

4A理事長：李 景 宏          

2006年4A自由創意獎主委：陳玲玲

自由時報廣告部總經理：陳 俊 良

4A自由創意獎的宗旨

· 表揚創意傑出作品，呈現業界對創意的觀點，提高創意水準，進而肯定廣告人專業地位

· 獎勵對象是作品，而不是個人

4A自由創意獎的價值觀

· 影響力

· 具有權威，達到重視

· 4A團體人脈，資源大整合

· 啟發

· 未來學習的方向

· 影響、提示、提醒

· 過程對學習十分重要

· 能瞭解評審對作品的觀點角度及得獎原因

· 標竿、標準

· 光榮

· 是進步的原動力
頒獎典禮

· 2006年4月11日星期二
本年度籌備委員

· 主任委員: 陳玲玲
· 評審組委員:鄧臺賢、馬源
· 財務組委員: 郭重均

報名資格

· 台北市廣告業經營人協會（4A）會員公司所屬的廣告作品

· 2005年3月1日至2006年2月28日，於政府核准出版之各報紙、雜誌媒体刊登之廣告,或在戶外看板及電視、影院、廣播媒介播出的廣告

獎項

· 最佳平面廣告獎 (含報紙及雜誌.報紙分類廣告)

· 最佳立體廣告獎 (含電影院.電視廣告)

· 最佳廣播廣告獎

· 最佳海報獎
· 最佳看板廣告獎 (如車體外.公車站.捷運站.看板.霓虹塔.大樓牆壁廣告)

· 最佳環境媒體創新獎

· 最佳上市廣告獎 (包括立體:電視.電影,平面:報紙.雜誌)

· 最佳促銷創意獎 (包括立體:電視.電影,平面:報紙.雜誌)
· 最佳平面廣告文案獎
· 最佳平面廣告藝術指導獎
· 最佳立體廣告文案獎
· 最佳平面系列廣告獎
· 最佳立體系列廣告獎
· 最佳短秒數立體廣告獎
· 評審團特別獎 (不接收報名，由評審團選出)
· 學生特別獎
· 最佳學生平面設計廣告獎
· 最佳學生立體廣告獎
（辦法請參見學生特別獎簡章）
給獎方式

· 各類獎項由評審選出金、銀、銅獎及佳作

· 金、銀、銅獎頒發獎座壹座，佳作作品頒發獎狀

收件日期

· 2006年3月27日至3月29日 上午10:00~下午17:00（採預約報名）

· 預約時間：2006年3月22日至3月23日 下午14:00~下午17:00
收件地點

· 自由時報總社（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99號1樓）
· Tel：(02) 2656-2828

· 收件連絡人：吳家瑋小姐（分機：8575）

報名規定

· 每一件作品（系列稿以一件作品論）需附上2張報名表（表A及表B），表A及表B可影印使用，或使用電子檔輸入，送件時請一併送交收件單位，並取回收件證明

· 表A需影印一份，張貼於裱板背後、或附於錄影帶盒內、或與錄音帶一起裝於信封內

· 表B內容包括創意工作小組名單、作品、篇名、公司、以及60字的創意概念

· 請注意：每家報名公司繳交一份表C （內容：報名收條暨作品授權同意書），務必於表C簽章欄蓋公司大小章。
· 報名不同類別，仍須各交一份資料及作品
· 最佳平面廣告獎及最佳立體廣告獎只接受單件作品參賽，系列作品（兩件以上）請報名最佳平面系列廣告獎、或最佳立體系列廣告獎

· 平面作品、海報、戶外看板.環境媒體等

· 每件作品均請附上圖檔，一件作品存一片光碟(CD-ROM)，系列作品燒錄於同一張光碟片中，與表A一起黏貼於裱板背面。每片光碟上請標明作品之產品名及篇名。  

· 每件作品圖檔需製作成PC格式,圖檔規格為：＊.tif、解析度300dpi、800x600pixel值
· 如以打樣稿參賽,需附原刊媒體印刷成品，尺寸應與原刊廣告相同

· 作品應裱於厚卡紙上，規格為菊版對開以下(海報以菊版全開裱褙)卡紙底色限白色或黑色

· 海報作品若尺寸過大，可裱於全開厚卡紙上

· 參加最佳海報獎、最佳戶外看板獎及最佳環境媒體創新獎者，請將4X6照片張貼於裱板上，同時附上作品圖檔光碟
· 系列作品務請說明，並視為一件作品評選，請按順序在卡紙背面自行以膠帶由左至右連接

· 作品及裱卡紙正面，請勿書寫或留任何記號

· 立體作品

· 請以Betacam，NTSC系統送件
· 單件作品每件各錄在一個卡帶，系列作品同錄在一個卡帶，每支影片間並請間隔一秒鐘
· 卡帶開頭及結束請各留十秒鐘黑畫面，影片中請勿播出製作單位相關資料
· 請附上書面旁白
· 報名最佳短秒數立體廣告獎者得同時報名最佳立體廣告獎，兩者參賽作品須為相同版本
· 廣播作品

· 請以空白錄音帶或CD-ROM錄製參賽,每件作品各錄製一卷(片),系列作品同錄在一卷(片),每支間並請間隔一秒鐘
· 如以CD-ROM格式送件，請錄製為PC可開啟之格式（MP3或WAV檔）
· 請附上書面旁白
· 最佳促銷創意.最佳上市廣告
· 採綜合評選，參賽作品規格可包含平面、立體、戶外等
· 報名最佳促銷創意獎或最佳上市廣告獎，不得同時報名最佳平面（系列）廣告獎或最佳立體（系列）廣告獎
· 隨件需附上說明資料附件獎項如下

· 最佳上市廣告獎
· 最佳促銷創意獎
· 最佳環境媒體創新獎
· 入圍名單公布後，入圍作品須提出「客戶簽可之參賽同意書」
· 所有附件書面資料請依格式，以14級新細明字體及A4規格列印,紙張及文字中不能有公司名稱或標誌出現

· 得獎作品將不會退件

· 未得獎作品如需退件，請於報名時告知收件單位，會後主辦單位會通知連絡人自取、或付費由專人送回

· 各項作品於送件時,請取得各相關著作權握有者之認可,並同意於得獎後,無條件刊登在4A發行的「4A自由創意獎得獎作品專輯」、或在相關媒體刊載、播放,或公開展覽、學術研究報告中所採用,若因著作權問題引起第三者之法律追究,其責任由報名單位自行負責

報名費

· 單件作品新台幣1000元整，系列作品（2件以上）新台幣2000元整

· 請填妥付款單（包括公司全稱、統一編號、發票地址、連絡人）
· 支票抬頭為「台北市廣告業經營人協會」

展覽及出版

· 所有得獎作品將會公開展覽

· 各項作品於送件時，請取得各相關著作權握有者之認可，並同意於得獎後無條件刊登在4A發行的「4A自由創意獎得獎作品專輯」，或在相關媒體（網站）刊載、播放，或公開展覽、或學術研究報告中所採用。得獎作品將上傳至新聞局「國家影音產業資訊平台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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